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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代理东莞 家具出口退税服务/验票即退/垫付全额税款

东莞市华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附属于东莞市华晨进出口有限公司,开票即退/垫付全额税款/代理家具产品
东莞出口退税服务。位于东莞市南城区的高级写字楼第一国际，环境优雅。公司拥有一般纳税人和进出
口经营权，是专业从事代理报关、出口退税、一般贸易进口等相关物流的综合贸易类企业。公司客户广
泛分布于东莞市32个镇区，面向珠三角，其中有达成机械等知名企业。并建立了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
打造了一支专业、敏锐、勤奋的外贸营销队伍，为华晨公司外贸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创造贸易业务的更
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晨进出口经济实力雄厚，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和专业技术水平，为从事对
外贸易的企业提供专业出口退税服务，帮助其实现资金的快速周转。是大中小型企业集货运、报关、出
口退税、进口代理一条龙服务的最佳选择，自2008年起全球陷入经济危机，直接导致我国出口市场疲软.
国家为鼓励出口,多次大幅度提高 出口退税，大部分产品已提升13%-17%，通过我司申请出口退税为企业
更快融资及增加3%-10%纯利润。一. 退税基本条件1． 货物出口,离境均视为出口包括保税仓.2．
一般纳税人资格,开具17%增值税发票.小规模可先按征3%退3%办理,后申办一般纳税人.3．
结汇，境外汇入所有货款均视为结汇，包括t/t、l/c、d/p等结汇方式二. 退税流程1、货物出口2、开票,
验票3、结汇4、垫税

以上流程可按实际情况调换进行.三. 退税成本与利润分析.

例:如退税率为15%，银行牌价1usd=6.81rmb，我司垫税13%。

我司计算出1usd=7.6612rmb及算给厂商，厂商开1usd=7.6612rmb含税价发票给我司。

以上案例可为厂商出口1usd增加0.8512rmb收入（7.6612-6.81）。

四. 退税总结1. 厂商自产自销退税,将面临一年左右退税款到帐压力,我司先垫税缓解资金压力.2.
厂商需面对海关、商检、,退税部门、外管、银行等部单位,我司专业人员办理.3.
厂商需专业人员处理退税高要求单据,我司专业人员跟单.4.



退税等同于销售,缓解厂商没有销售的税务压力.5. 退税争取利润将与其它厂商更具有产品竞争力.6.
我司专业配套退税外报关、,物流、单证等事项.出口货物退（免，export rebates）税，简称出口退税，其
基本含义是指对出口货物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特别消费
税。出口货物退税制度，是一个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退税主要是通过退还出口货物的国内已
纳税款来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
进行竞争，从而增强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创汇。五、出口退税简介 出口退税代理1985年3月，国务院正式
颁发了《关于批转财政部〈关于对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的规定〉的通知》，规定从1985年4
月1日起实行对出口产品退税政策。1994年1月1日起，随着国家税制的改革，我国改革了已有退还产品税
、增值税、消费税的出口退税管理办法，建立了以新的增值税、消费税制度为基础的出口货物退（免）
税制度。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出口退税登记 1、出口企业应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及其授权批准其出口经
营权的批件、工商营业执照、海关代码证书和税务登记证于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所在地主管退税业务
的税务机关填写《出口企业退税登记表》（生产企业填写一式三份，退税机关、基层退税部门、企业各
一份），申请办理退税登记证。    2、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应在发生第一笔委托出口业务
之前，需持委托出口协议、工商营业执照和国税税务登记证向所在地主管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办理注册
退税登记。 3、出口企业退税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时，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注册登记的
，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有关证件向退税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税务登
记，填写《退税登记变更表》（生产企业填写一式两份，退税机关、企业各一份）。按照规定企业不需
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登记的，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布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有关证
件向退税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税务登记。出口退税条件： （1）必须是增值税、消费税征收范围内的货物
。增值税、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包括除直接向农业生产者收购的免税农产品以外的所有增值税应税货物
，以及烟、酒、化妆品等11类列举征收消费税的消费品。之所以必须具备这一条件，是因为出口货物退
（免）税只能对已经征收过增值税、消费税的货物退还或免征其已纳税额和应纳税额。未征收增值税、
消费税的货物（包括国家规定免税的货物）不能退税，以充分体现"未征不退"的原则。 （2）必须是报关
离境出口的货物。所谓出口，即输出关口，它包括自营出口和委托代理出口两种形式。区别货物是否报
关离境出口，是确定货物是否属于退（免）税范围的主要标准之一。凡在国内销售、不报关离境的货物
，除另有规定者外，不论出口企业是以外汇还是以人民币结算，也不论出口企业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
不得视为出口货物予以退税。对在境内销售收取外汇的货物，如宾馆、饭店等收取外汇的货物等等，因
其不符合离境出口条件，均不能给予退（免）税。 （3）必须是在财务上作出口销售处理的货物。出口
货物只有在财务上作出销售处理后，才能办理退（免）税。也就是说，出口退（免）税的规定只适用于
贸易性的出口货物，而对非贸易性的出口货物，如捐赠的礼品、在国内个人购买并自带出境的货物（另
有规定者除外）、样品、展品、邮寄品等等，因其一般在财务上不作销售处理，故按照现行规定不能退
（免）税。 （4）必须是已收汇并经核销的货物。按照现行规定，出口企业申请办理退（免）税的出口
货物，必须是已收外汇并经外汇管理部门核销的货物。

与客户合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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